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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业参保残疾人应享受特种岗位退休年龄优惠待遇
——谈劳动保障政策的优惠应向残疾人倾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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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改革开放30年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十分关心残疾人事业的发展，先后设立了残疾人的专门机构，制定和

出台了“残疾人保障法”和“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”等纲领性文件。各级政府暖风频吹，多项优

惠政策使残疾人得到了实惠。我国的残疾人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。但同时应该看到，优化残疾人事业发展的

社会环境，缩小残疾人生活状况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，实现残疾人事业与经济协调发展。仍旧是落实党中

央、国务院《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》的主要任务之一。 

 

“缩小差距、协调发展”主要任务的诸多方面工作很多，笔者拟重点谈谈劳动保障政策应向在业参保

的残疾人优惠倾斜的问题。 

 

众所周知，残疾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。因其自身身体条件的制约因而他们对社会所创造的财富及对社

会贡献方面与健全人相比，他们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状况与健全人相比，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。据中残联2006

年残疾人抽样调查公告中披露：“残疾人口的就业与有关社会保障情况、全国城镇残疾人口中就业的残疾人

为297万，残疾人的家庭户2005年人均全部收入，城镇为4864元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

均可支配收入为9385元（国家统计局2005年统计公报）。二者相比较，是残疾人在业人均收入的1.93倍，低

于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93%。可见差距明显，而在劳动保障政策享受方面，其现状是，不同的身体状

况及经济承受能力却享受着相同的待遇。如缴纳的社保金相同、退休年龄相同。（男性60周岁、女性50周

岁）可见有差异，需完善。 

 

残疾人因受身体条件（精神）的制约，其平均寿命低于健全人的平均寿命。虽无有据的资料考证，但

这是无容质疑，社会约定成俗的事实。残疾人，他们位于社会底层，承受着精神上、肉体上的痛苦，还要承

载经济能力上的巨大压力。如在业参保的残疾人他们除了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外，还需缴纳社会养老金，与健

全人一样达到年龄，方可享受退休待遇。而退休所享受待遇的平均时间又低于健全人退休后的平均时间。面

对此况，我们优惠的劳动保障政策可否向这类人倾斜，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，使他们能享受特种岗位人员的

待遇，提前退休（男55周岁、女45周岁），减少劳动时间，安度晚年。 

 

现如今，我们历经三十年的改革开放，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。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党中央的正

确领导下，高度重视和关怀、支持残疾人事业的发展，逐步具备了解决和缩小残疾人与社会平均水平发展差

距的能力。劳动社会保障部门要顺势而为、统筹兼顾、积极完善在业参保残疾人的保障政策。让这部分残疾

人也能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。 

 

党中央、国务院在《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》中指出：“着眼于解决残疾人最关心、最直

接、最现实的利益问题，坚持政府主导，社会参与、国家扶持，市场推动，统筹兼顾，分类指导，立足基层

面向群众。完善促进残疾人服务体系建设，营造残疾人平等参与的社会环境，缩小残疾人生活状况与社会平

均水平差距，实现残疾人事业与经济生活协调发展。努力使残疾人同全国人民一道向着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

迈进。”《意见》为我们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制定了政策，指引了方向，确定了目标。我们坚信，随着《意

见》的贯彻落实、执行残疾人渴望、期盼的优惠政策一定会得以实施。彰显我们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和和谐

的宗旨一定能实现。（网友来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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